
地震局办事指南

一、审批项目

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设施的建设工程的审批

二、法定依据

《湖北省防震减灾条例》第十三条：“重点水库及江河堤防、油（气）田及油（气）储备、矿山、石油化工、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超高层建筑以及核电站等重大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或者强震动监测设施。”
三、申请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2、《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设施备案申请表》

3、拟建专用地震监测设施的设计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

四、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法》第42条

五、承诺时限

5个工作日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七、行政审批办理窗口（联系方式）

地震局窗口（0717－6219161）
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设施的建设工程的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





（示范文本）

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设施备案申请表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名称
	

	工程概况
	总投资额
	

	
	所在位置具体地名及经纬度
	

	
	建设规模
	（与与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295号第五条、第六条规定范围相关相关的规模特征，如“160米以上建筑物”、“多孔跨度超过1000米的桥梁”、“坝高100米以上、库容5亿立方米以上的水电站”。例如：本工程为170米高55层超高层建筑）

	
	编制技术方案的单位
	

	
	拟采用的专用地震监测设施技术方案简述
	（含专用地震监测台网或强震动监测设施布设点位，与本工程相对位置关系，拟采用设备型号，数据存储传输形式等基本信息。例如：拟在本工程第1层、第25层、第55层设备间各设置1个  公司生产的    型强震动计录仪器，拟采用   公司生产的   型数据采集器，数据存储方式为“本地硬盘存储+网络传输”）

	申请人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可研、初步设计等技术文件编制单位
	

	工程进展状态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应当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设施备案申请表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

名称
	

	工程概况
	总投资额
	

	
	所在位置具体地名及经纬度
	

	
	建设规模
	

	
	编制技术方案的单位
	

	
	拟采用的专用地震监测设施技术方案简述
	

	申请人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可研、初步设计等技术文件编制单位
	

	工程进展状态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窗口告知审批结果


(1个工作日)





分管领导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予以同意的决定


(1个工作日)





地震局震害防御科审查、现场踏勘


(3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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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请　窗口初审受理


（出具受理通知书）



























































































































































































































































